


(一 ) 指导思想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建

立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决策部署，大力推进省内异地就医

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，为参保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省内

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，减轻参保群众门诊医疗

费用负担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(二 ) 目标任务。 2021 年 1 月 1 日 ， 韶关、 汕尾、 中山 3

市启动省内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； 其他地市在

广东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上线后 1个月内实现省内异地就医门

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； 各市开展省内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

接结算工作的同时，推进跨省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。

2021 年7月 1 日前，全省实现省内和跨省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

用直接结算。

二、 基本原则

(一) 规范便捷。 坚持为参保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结算服

务，参保人员只需支付按规定由个人承担的门诊医疗费用，其

他费用经就医地经办机构与定点医药机构按协议约定审核后，

从参保地医保基金中按规定支付。

(二 ) 全面推进。 坚持信息系统先行， 普通门诊和门诊特

定病种同时启动的原则，结合各市上线广东省医疗保障信息平

台的情况， 全面推进普通门诊和门诊特定病种的医疗费用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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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， 保持宣传频次，定期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， 制作形式多样、

通俗易懂、 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资料，通过电视、 报纸、 网络、

手机等媒介宣传解读政策流程， 提高政策流程的知晓度，引导

参保群众有序就医 。

本通知自2021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 有效期3年 。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0年 12月 30 日

广东省医疗保障局

公开方式： 依 申请公开

2020年12月 30日印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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